
 

 

证券代码：300141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编号：2023-040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是建立深化合作的框架性约定，确立了

合作伙伴关系，为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

议为准，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涉及与关联方签署的情况，因协议仅为

框架性协议，尚未构成关联交易实质，如达成具体业务合作，公司将及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

响需视三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4、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已披露签订合作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

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3年6月28日，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和顺电气” ）与中城捷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捷运”）、湖

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智行”）为充分发挥三方资源优

势，按照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原则，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中城捷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城工业”）控制的企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签署框架

协议合作方之一为公司关联方，但因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实质性交易内

容，尚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如后续存在签订实质协议的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

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中城捷运 

企业名称：中城捷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开平路789号金城

大厦21楼210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峥敏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X8TMB1F 

主营业务：城市捷运、旅游观光线网、城市公交线网的规划;城市捷运、旅

游观光、城市公交线路的规划、设计、咨询;城市捷运、旅游观光线、城市基础

设施、智慧交通的建设、营运;城市捷运、旅游观光线、城市公交线沿线房地产

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设计、销售;机电设备销售;机

电、电气、通讯设备的销售、租赁、安装、调试;金属材料及制品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经营）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城捷运与公司同受中

城工业实际控制，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城捷运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中车智行 

企业名称：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路152号岳麓高新区智芯科技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忠红 

注册资本：4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RP1U17F 

主营业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

售;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交通设施维修;工程

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检验检测服务;

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中车智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中车智行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城捷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为充分发挥三方资源优势，按照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原则，中城捷运、

中车智行与和顺电气经友好协商，签订如下合作框架协议： 



 

 

1、合作总则 

（1）三方按照“诚信合作、依法依规、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原则，紧

密协同，实现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 

（2）三方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数字交通领域的燃料电池储能系统应用，推

动合作落地实施。 

（3）本协议系三方为加强合作而订立的指导性文件，三方依照本协议开展

具体合作事项，本协议未尽事项以三方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2、合作内容 

各方发挥各自优势展开全面合作，积极推进燃料电池储能系统在数字交通

领域的应用和海外氢能智轨列车的订单落地、市场推广，合作内容如下： 

（1）共同推进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实验室落地，实现资源整合 

由丙方负责在江苏苏州设立智轨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应用实验室，由甲方

和乙方依托现有智轨氢燃料电池海外订单的实施，协助推动实验室对上下游企

业、各大高校重点实验室及研究院的合作资源整合。 

实验室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推进国内外智轨氢能源法律法规研究和标准规范

制订及认证，跟踪国内外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与储氢系统核心技术进展，实现

氢燃料电池系统空压机（膨胀机）、氢引射器、隔离型DC/DC、催化剂、质子

交换膜、碳纸、膜电极、双极板等关键技术攻关与国产化应用，构建氢能源燃

料电池系统关键零部件的评估及验证能力，搭建氢能源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设

计、仿真、集成和测试体系。 

实验室将作为甲方和乙方装备氢燃料电池应用系统的首选与核心技术平

台，依托甲乙方市场应用场景和规模订单，实现氢燃料电池系统的模块化、产

业化，提高系统应用的广度和经济性。 

（2）协同促进氢燃料储能系统产业在苏州吴江的应用和发展 

三方围绕实验室平台和甲乙方在苏州吴江的智轨装备产业发展，协同促进

氢燃料储能系统产业在吴江的发展。甲方依托吴江智轨成网应用，积极拓展氢



 

 

能智轨装备的海内外市场；乙方与甲方联合在汾湖超级工厂打造智轨定制与海

外出口交付中心。实验室和丙方作为该交付中心车辆装备氢燃料电池储能系统

的唯一供应商和基础协同开发平台。 

3、合作机制 

（1）高层会晤机制。以三方主要领导为组长，根据项目实际推进情况，不

定期进行会晤、沟通、交流，协调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重大事宜。 

（2）日常联络机制。三方分别明确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牵头推进合作具体

工作，加强三方日常联络，商讨解决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3）人才交流机制。甲、乙双方建立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机制，采用专项

培养、挂职交流、学习锻炼、培训讲座等方式联动人才交流。 

4、保密及免责条款 

（1）三方应对本协议内容、签订情况及根据本协议获得的对方资料、财务

数据、商业秘密等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

方在任何时候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信息，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

定的除外。本条款在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后三年内仍持续有效。 

（2）因不可抗力导致三方或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时，

三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及时告知对方，并提供相关证明。在不可抗力

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时间内，三方均存在履约能力时，应当继续履行协议。 

5、附则 

（1）本协议经三方书面同意，可以修改或补充，本协议任何修改或补充均

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本协议有效期为叁年。 

（3）本协议三方就本协议的解释和执行发生争议时，应友好协商解决。 

（4）本协议一式陆份，三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

了基础，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的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

视三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尚未构成关联交易实质，具体

内容及进度仍需以后续具体协议约定为准，相关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如达

成具体业务合作，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已披露签订合作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

况。 

2、本公告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副总

经理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公司副总经理

李良仁先生于2023年6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39,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7%），已完成减持计划。除此以外，持股5%以上股

东、董监高持股均未发生变化。 

3、公司于2023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2），公司董事肖岷先生预计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337,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0.1327%。除上述人员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亦未有

其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三方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